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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关于印发《科研
项目自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部门、单位：

经2016年第24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科研项目自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16年11月28日
科研项目自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科研项目自筹资金的管理，根据相关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及我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范围包括：我校牵头或参与的科研项目并由我校负责筹措的自筹资金，以及合作单位参与我校牵头的科研项目并由其负责筹措的自筹资金。

第三条 科研项目自筹资金是指为完成某项预定研究任务，除研究任务下达方提供的项目资金外，有关部门或机构（含项目组、承担单位、合作单位、地方政府、企业及其他有关单位等）专门筹措并专项用于该项研究任务的实有资金。自筹资金包括项目承担单位、合作单位的实有货币资金、地方政府补助（贴）资金、以及专项用于该项目研究的其他资金等。在某些场合或研究任务合同文件中，“科研项目自筹资金”也称为“自筹经费”、“配套资金”和“配套经费”等，内涵和意义一致（以下统一简称为“自筹资金”），均适用于本办法。

第四条 自筹资金实行“谁出资谁证明”的原则，即如果来源为其他财政拨款资金，必须有承担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出资证明文件；由承担单位自有资金提供的经费，应提供承担单位的出资证明文件；由其他渠道提供的捐助，应提供捐助方的出资证明文件。所有自筹经费证明均应说明经费的来源、金额、落实情况及具体用途等。

第五条 学校原则上不对外提供科研项目自筹资金承诺，各二级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提供自筹资金承诺；确因申报项目资格要求需要承诺的，项目申请人必须按照学校规定自行落实资金并由学院和相关管理部门确认后，学校方予出具自筹资金承诺。

第六条 自筹资金应以实有资金形式到账，单独建账、专款专用，原则上按来源项目的经费类型管理。其中全部以自筹资金形式获得批准的项目，自筹资金必须足额到账，不得使用其它专项资金或在研科研项目经费作为自筹资金，任务下达方（上级部门、委托方）在任务书（合同）中特别约定的除外。

第七条 对于我校负责筹措自筹资金的要求如下：

（一）我校认可项目申请人落实自筹资金来源有：来源于本人及项目组成员科研发展基金、科研发展保障基金、在留用期限内的各级财政资金结余经费（需要满足自筹资金项目经费管理要求）、学校内部允许的其他来源的非财政实有资金（应提交出资部门的证明）、以及校外其他单位书面证明能提供合法、合规、实有资金的； 

（二）项目正式立项后，学校将为项目设立自筹资金专用账户，并按照任务书（合同）规定进度及时划拨校内自筹资金；使用校外其他自筹资金来源的，项目申请人（或负责人）必须保证自筹资金到位时间与比例和该项目专项经费拨款一致。自筹资金达不到以上要求的，学校一律不予拨付项目资金。

第八条 对于合作单位负责筹措自筹资金并自行管理的：

（一）合作单位筹措自筹资金到位时间和比例，必须与专项经费到账时间和比例一致；

（二）我校项目负责人必须督促合作单位保证自筹资金的落实和独立核算；拨付专项资金前，应由合作单位财务部门出具书面证明，承诺自筹资金已经到位，否则不予拨付合作经费；

（三）合作单位有责任对本单位的自筹资金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包括落实资金到位、预决算、日常支出管理等。

第九条 自筹资金不能落实到账的，学校有权向上级部门申请撤销项目，如果因为合作单位自筹资金不到位导致项目撤销、我校信用等级降低或其它不良后果的，我校将按照合同约定，向合作单位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自筹资金。自筹资金执行应严格遵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应接受上级部门、学校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一条 自筹资金的使用应按照相应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包括预算、支出、决算、验收审计等，其中自筹资金的间接费用和绩效发放按照学校有关管理办法执行。项目结束时项目负责人应按照规定，接受上级部门或委托方的财务验收或审计，如果因自筹资金的原因未通过财务验收或审计，导致相应的科研项目以及学校信用受到不良影响，学校将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第十二条 自筹资金结余经费可按照来源方的约定管理，校内提供的自筹经费原则上原渠道退回，校外提供的自筹资金结余经费如未约定原渠道退回的，经审计认定的净结余经费可结转至项目组科研发展基金账户。

第十三条 根据国家有关项目和经费管理办法规定，虚假承诺或自筹资金不到位产生的后果由项目负责人自行承担，如果因此影响学校信用评级的，学校将视情况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由科学技术处、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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